
C06 社会 2015年1月9日 星期五 编辑：张莹 组版：皇甫海丽 今 日 菏 泽>>>>

狱狱中中““结结缘缘””出出狱狱后后两两人人相相约约再再盗盗
两男子盗窃4辆电动车，涉案价值2万余元，目前已被刑拘

本报菏泽1月8日讯(记者 邢
孟 通讯员 王群) 菏泽的王某
和家人带孩子去朋友家，期间孩
子不幸被朋友家饲养的狗咬伤。
双方就责任问题协商不成诉至法
院。经法院判决，朋友因在家饲养
狼狗且未采取拴养等安全措施致
使孩子受伤被判承担主要责任。

2014年3月6日下午，菏泽王某抱
着孩子和婆婆一起到李某家的门市
玩耍。不一会儿，孩子睡着了，王某
将孩子放在了李某的卧室后走开。
不料十几分钟后，李某家饲养的一
条狼狗窜到了该卧室，将孩子的脸
部、头部抓伤、咬伤。王某和家人急
忙将孩子送往医院治疗。

年仅6个月大的孩子被狗咬
伤，王某一家认为狗为李某所养，
且其未看管好才使孩子受伤，因
此李某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李
某认为王某未尽到监管责任也应
该承担相应责任，为此双方协商
不成诉至法院。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相关规定，本案中李某在家
饲养烈性犬，没有进行拴养也未采
取其他安全措施，致使该犬将在其
家睡觉的婴儿抓伤、咬伤，李某应
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王某明知
李某家饲养着未采取安全措施的
狼狗，仍将年仅6个月的婴儿单独
留在李某家卧室睡觉，且未告知李
某的家人，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
在重大的监护过失，依法可以减轻
李某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判定
由李某承担70%的责任，赔偿王某
医疗费、护理费等8118 .87元。

6月大婴儿被狗咬伤

责任谁该承担？

本报菏泽1月8日讯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李增强 )

菏泽两男子在菏泽监狱服刑
时认识，出狱后未找到合适工
作，一次偶然机会两人在街上
碰到，互诉“甘苦”。于是，两人

“相邀”盗窃挣些外快。据开发
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石磊
介绍，两名嫌疑人自2014年11
月份共盗窃4辆电动车，涉案价
值2万余元。目前，两名嫌疑人
被开发区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014年12月23日晚7时左

右，开发区警方接到群众报警，
称两男子在火车站北何楼社区
盗窃电动三轮车被发现，在追
赶过程中弃车逃跑。民警迅速
赶至现场，对现场周边进行搜
索，未发现嫌疑人踪迹。

在民警调取辖区天网监控
进行视频追踪分析时，晚8时许
又接到群众报警，称其放在丹阳
路、和平路交叉口附近一烟酒门
市门口的电动三轮车被盗，民警
迅速赶往现场调查。根据现场监
控视频，民警确认作案人为何楼

社区作案的其中一名嫌疑人。
据菏泽市公安局开发区分

局图侦中队长杨俊广介绍，图
侦民警调取两个案发现场、周
边和主要路口的大量监控视
频，经分析比对，获取了两名嫌
疑人的特征、作案过程和完整
活动轨迹，确定了嫌疑人住址
和身份信息。在调查摸清嫌疑
人活动规律后，民警于2015年1
月4日上午收网，将盗窃嫌疑人
闫某、杜某抓获归案。

据嫌疑人闫某交代，他和

杜某是在2012年于菏泽监狱服
刑时认识的，出狱后没有联系。

“我出狱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合
适的工作，家中孩子上学，经济
很困难。”闫某说，一次偶然机
会，他和杜某在街上碰到，经交
谈，两人遭遇相同。“当时，杜某
提议偷电动车，他骑着摩托车
带着我在城里转悠找作案目
标，找到作案目标后，我先将电
动车推到一边。然后在人少的
地方再用他给我准备好的自制
工具撬开车开关锁骑走。”

本报单县1月8日讯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刘昆龙 ) 在自家地里
刨山药，竟然刨出一枚
炮弹，菏泽市单县时楼
镇一位农民着实吓了一
跳。报警后，单县公安局
时楼镇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及时消除了重大
安全隐患。

1月7日，单县时楼镇
孙庄村村民孙某像往常一
样，在地里忙着刨山药。在
刨一处山药的时候，在地
下一米的地方发现有一硬
物，出于好奇，孙某将这个
埋在地下的硬物刨了出
来。当这个硬物全貌露出
之后，孙某吓了一跳，它竟
然是一颗生锈的炮弹。孙

某不敢擅自处理，急忙拨
打110寻求帮助。

单县时楼镇派出所值
班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
组织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处
置。到达现场后，事发农田
内已经聚集了很多看热闹
的村民。民警深知遗留炮
弹的危险性，第一时间疏
散围观的村民并设置了警
戒带。经现场初步鉴定，埋
在山药地里的这枚炮弹系
抗日战争时期遗留，长约
30公分，仍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

目前，民警对炮弹进
行妥善保管，并移交相关
部门近一步处理。

村民刨出的炮弹。

山山药药地地里里竟竟刨刨出出一一枚枚炮炮弹弹
民警及时消除隐患，将其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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